
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人淡江大學招生委員會公告　　           中華民國110年3月17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校教字第1100100020號
  
主　　旨：公告本校11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商管組、電機系、資工系聯招錄取名單及辦理
　　　　　報到事項。

依　　據：依本校110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簡章辦理。

公告事項：
 
  一、本校110學年度碩士班招生商管組、電機系、資工系聯招成績業經評定，計錄取
      正取生５０名，名單如后：
      
　　１、　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人工智慧物聯網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７　名

吳○瀛　　　章○銘　　　游○旭　　　林○彤　　　林○珽　　　李○燁　　　
25100001　　25100005　　25100004　　25100006　　25300002　　25100002　　
蘇○融　　　
25300001　　

　　２、　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人工智慧系統整合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６　名

張○傑　　　趙○皓　　　陳○任　　　張○涵　　　陳○忠　　　林○崧　　　
25200006　　25200005　　25200004　　25200003　　25200002　　25200001　　

　　３、　電機工程學系碩士班積體電路與計算機系統組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１０　名

游○儒　　　陳○丞　　　林○廷　　　吳○哲　　　游○捷　　　張○旗　　　
25300008　　25300007　　25300005　　25300006　　25300012　　25300011　　
莊○翰　　　閆○中　　　謝○霖　　　范○鼎　　　
25300009　　25300003　　25300004　　25300010　　

　　４、　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１６　名

鄭○緯　　　歐陽○謙　　呂○翰　　　詹○霖　　　蒙○揚　　　王○皓　　　
28100026　　28100013　　28100030　　28100005　　28100029　　28100023　　
葉○諭　　　蕭○儒　　　李○翰　　　江○樺　　　薛○華　　　廖○澤　　　
28100031　　28100012　　28100036　　28100035　　28100019　　28100018　　
林○昇　　　張○瑋　　　黃○翔　　　李○峻　　　
28100034　　28100022　　28100015　　28100037　　

　　５、　資訊工程學系智慧計算與應用碩士班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６　名

蘇○羽　　　王○民　　　李○道　　　邱○宸　　　羅○辰　　　何○威　　　
28100002　　28100006　　28100017　　28100009　　28100010　　28100011　　

　　６、　經濟學系經濟與財務碩士班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１　名

施○鏵　　　
38000001　　



　　７、　淡江大學暨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財金全英語雙碩士學位學程

　　　　　錄取　　　４　名

謝○儀　　　陳○雯　　　黃○潔　　　林○紘　　　
50000004　　50000005　　50000003　　50000001　　

  二、備取生７名，名單如后： 
       
　　１、　商管組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　０　名

　　２、　電機系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　０　名

　　３、　資工系聯招

　　　　　備取　　　７　名

江○均　　　林○民　　　黃○鈞　　　許○翔　　　曹○愷　　　許○佐　　　
28100028　　28100033　　28100014　　28100003　　28100004　　28100032　　
備1 　　　　備2 　　　　備3 　　　　備4 　　　　備5 　　　　備6 　　　　

鄒○倫　　　
28100027　　
備7 　　　　

  三、正取生應於110年4月7日（星期三）上午8:30-11:30，下午1:30-4:00，親自或出具
　　　委託書委託他人，依「報到時間暨窗口分配表」，攜帶准考證或錄取通知單，至本
      校淡水校園行政大樓教務處註冊組（Ａ212室）辦理報到。報到時應繳下列證件：
　　(一)學歷證件：
　　　１、學士或碩士畢業者，繳交學位證書正本及影本。
　　　２、以同等學力報考者，依「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」（參閱簡章附錄1）繳
          交學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。
      ３、持符合教育部規定之境外專科以上學校學歷者，依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
          法」須繳交：
　　　　(１)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1份（驗證章戳須為正本）；
            如原學歷證件非中文或英文者，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章戳。
        (２)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單正本1份（驗證章戳須為正
            本）；如原歷年成績單非中文或英文者，請另繳交中或英譯本並加蓋驗證
            章戳。
        (３)入出國主管機關核發之入出國紀錄正本1份。
      ４、持大陸地區學歷者，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」繳交學歷相關證明文件正本。
      ５、持香港及澳門學歷者，依「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繳交學歷相關證明
          文件正本。
          ※依本校學則第8條規定，入學報到時，除有正當理由申請緩期補繳學歷證件經
            核准者外，須繳驗以上規定之證明文件，否則不准入學。
　　(二)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1份。
　　(三)學歷保證切結書。
　　　　※繳交之各項證件，如經查驗不實或不符教育部相關法令規定，取消入學資格。
     
  四、報到時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者，應填具切結書，於切結日期期限內補繳，逾期仍未繳
　　　者即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。如入學資格不符、放棄或已向他校報到，請務必檢附
　　　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註明錄取學系（所）及資格不符或放棄原因，以書面或電子郵件
　　　通知註冊組。



　五、逾期未報到或逾切結日期未繳交學歷證件正本者，取消其錄取資格，由備取生依序
　　　遞補，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救措施。  

  六、考生成績單均於放榜後以限時信函寄出，並以e-mail及手機簡訊通知；榜單同時公
　　　告於本校網頁(http://www.tku.edu.tw 點選【招生資訊】→【榜單資訊】
      )。未接獲通知者，請洽詢教務處招生策略中心（電話：02-26215656轉分機2513、
　　　2015、2016、2208）。 
 
  七、備取生將依正取生報到後之缺額依備取名次唱名遞補，各系缺額人數、備取唱名名
      單及遞補唱名地點將公告於本校網頁（http://www.tku.edu.tw 點選【招生資訊】
      →【研究所】→【碩士班考試】→【遞補名單】)，遞補說明依網頁公告為準，請
      自行上網查詢。

  八、備取生請於遞補期間務必主動與本校教務處註冊組聯繫（02-26215656轉分機2210）
      ，或上網查詢備取遞補名單，俾便得知報到相關訊息，同時留意及保持通訊管道之
      暢通，以免影響遞補權益。逾期未報到者，不得以未接獲通知為由要求補救措施。
 
  九、因應防疫，報到當日需佩戴口罩。

主任委員　葛　煥　昭


